2026年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人才振兴计划子项目申报指南

2026年度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人才振兴计划子项目，支持现代化海洋牧场企事业单位开展产业链人才引进及培养，充分挖掘和发挥产业人才创业兴业能力，助力我市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链发展。

一、申报内容

纳入《指南》储备申报的项目方向包括：

海水经济品种省级以上良种场打造方向
建设内容：聚焦海水鱼、对虾等湛江特色优势品种，突破育苗或繁育等环节的关键技术，建设省级以上良种繁育基础设施，引进、培养种质创新与种苗繁育领域专业技术人才，为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种苗支撑和人才保障。
考核指标：培养硕士/博士/博士后1人，设立核心技术攻关课题1个，取得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项，成功申报省级以上水产良种场认证。可对照《任务指标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增加可完成指标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申报对象及条件：依法在湛江市内注册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等独立法人单位。为推动产研结合，优先支持企业或协会“牵头”，院校“配合”的项目。
资金支持：单个项目支持不超过55万元。可支持2个项目，经专家评分遴选。项目不强制要求配套自筹资金，承诺配套自筹资金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2.智慧渔业方向
建设内容：聚焦AI赋能海洋牧场，在精准投喂、无人化管理等方面，引进、培养智慧渔业领域人才，开展项目试点研究，为海洋牧场信息化、智能化转型提供示范样本。

考核指标：培养硕士/博士/博士后1人，设立核心技术攻关课题1个，取得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个。可对照《任务指标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增加可完成指标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申报对象及条件：依法在湛江市内注册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等独立法人单位。为推动产研结合，优先支持企业或协会“牵头”，院校“配合”的项目。
资金支持：项目总支持20万元。可支持1个项目，经专家评分遴选。项目不强制要求配套自筹资金，承诺配套自筹资金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3.高值化加工方向
建设内容：聚焦强化水产加工品赋能，引进、培养金鲳鱼加工方向人才，突破金鲳鱼加工方向有关技术，强化技术赋能与技术转化。
考核指标：培养硕士/博士/博士后1人，设立核心技术攻关课题1个，取得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个。可对照《任务指标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增加可完成指标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申报对象及条件：依法在湛江市内注册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等独立法人单位。为推动产研结合，优先支持企业或协会“牵头”，院校“配合”的项目。
资金支持：项目总支持20万元。可支持1个项目，经专家评分遴选。项目不强制要求配套自筹资金，承诺配套自筹资金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
4.深远海养殖方向

建设内容：探索马面鲀等经济品种深远海养殖技术，丰富我市深远海养殖品种库。或者聚焦海洋牧场防盗需求，探索突破无人巡航、无人监管等技术，弥补行业短板。

考核指标：培养硕士/博士/博士后1人，设立核心技术攻关课题1个，取得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个。可对照《任务指标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增加可完成指标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申报对象及条件：依法在湛江市内注册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等独立法人单位。为推动产研结合，优先支持由企业或协会“牵头”，院校“配合”开展的项目。
资金支持：项目总支持20万元。可支持2个项目，经专家评分遴选。项目不强制要求配套自筹资金，承诺配套自筹资金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5.海洋牧场金融方向
建设内容：聚焦海洋牧场“融资难、融资贵、融资慢”问题，探索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体系，为产业发展注入金融“活水”，同时有效培养一批懂海洋、懂金融的跨行业人才。

考核指标：培养硕士/博士/博士后1人，设立核心技术攻关课题1个，取得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个。可对照《任务指标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增加可完成指标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申报对象及条件：依法在湛江市内注册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等独立法人单位。为推动产研结合，优先支持企业或协会“牵头”，院校“配合”的项目。
资金支持：项目总支持20万元。可支持1个项目，经专家评分遴选。项目不强制要求配套自筹资金，承诺配套自筹资金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
6.海洋牧场废物资源化利用方向

建设内容：探索蚝壳、鱼骨等海洋牧场常见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。突破现有处理技术瓶颈，开发低成本、易推广的资源化利用工艺，推动海洋牧场固废变废为宝，降低养殖产业环境压力。

考核指标：培养硕士/博士/博士后1人，设立核心技术攻关课题1个，取得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个。可对照《任务指标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增加可完成指标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申报对象及条件：依法在湛江市内注册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等独立法人单位。为推动产研结合，优先支持企业或协会“牵头”，院校“配合”的项目。
资金支持：项目总支持20万元。可支持1个项目，经专家评分遴选。项目不强制要求配套自筹资金，承诺配套自筹资金，有助于提高遴选评分。
二、申报流程
项目单位认真填写项目申报书（见附件1）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见附件2）、项目申报承诺函，于6月30日前将盖章后的纸质材料一式3份报送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联系人处。经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遴选并公示后，将与入选单位签订项目合同以正式开展项目。
三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项目经费使用试行“包干制”，并按如下要求执行：

1.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引进培养领军和创新创业人才、团队；引进培养高技能人才；支持相关平台载体引才育才；开展跨区域人才合作；支持人才和团队创新创业；支持人才和团队开展科研和技术攻关；人才生活补贴；构建人才综合服务保障体系等

2.项目资金应“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”，项目单位须严格控制差旅费等非核心任务的支出，严格控制将“扬帆计划”专项资金用作日常工作经费、人才津补贴的比例，让专项资金向核心任务、关键环节倾斜，全面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采取遴选制。项目选题必要性、项目指标完成量、项目自筹资金配套数均是遴选评分重要因素。对于引进培养省级以上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项目可额外申请5万元人才引进费用，名额1个，视招引人才的影响力遴选确认。
附件：1.人才引领示范类项目申报书（模板）

2.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模板）

3.项目申报承诺函（模板）
4.任务指标认定标准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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